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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 请

申请人
姓名 胀秋 性另刂 之 民族 X 出生 日期 刀 ’@年 ×月 × 日

公民身份号码 牟 ￠ @ ∫ 0 9 亠 D 0 O × × κ × / X 人 ×
婚姻状况
(请在□内打 √)

立集婚 □己婚 □离婚 □丧偶
结婚

时间
年  月  日

现户口

所在地址 焚篱饣赊 E
现户口所

属派出所
×κ派留属

申请

入户地址 广尔指广叫中淘衤区猢 钅联系电话 ∫36××κ×××x
申请类别
(请在□内打 √)

□投靠配偶
□随军家属

□投靠子女
□市内迁移 搓霍

随迁情况
(请在□内打 √)

□有,~人 随迁,人员信息另附表 □仅本人

本
市
被
投
靠
人

称谓 姓名 性另刂 出生 日期 年  月  日

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

住址 联系电话

须知事项

(-)公安户政部门承诺自受理之日起 (除即办情形)40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(审
批期间补充材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批工作时限内),审批结果将会通过系统自动向申请
人登记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 ,请留意接收。如需了解审批进度或超过审批时限仍未收到
通知的,可登录广州金盾网 (网上办事业务通道-户政-入户审批进展查询 )或前往受理窗
口查询结果。
(二 )经批准同意入户的,申请人应及时到公安机关领取 《准予迁入证明》(广东省

内户口迁移一站式除外),并在接到审批结果通知 (未收到短信通知的,按照公安户政部
门承诺的审批时限到期之日计算 )之 日起 ⒛ 天内办理户口迁移,逾期视作放弃申请。
(三 )凡采取故意隐瞒、欺骗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报的,经查实,申请不予办理 ,

取消申请资格 5年并录入个人信用记录、通报相关部门,违法的将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
本人已阅知上述事项。

申请人 (或监啷 名:男V∝  ,o×年 ×月× 日

申请人声明

本人承诺: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有效。如存在隐瞒、欺骗或提
供虚假材料、虚假承诺的,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 (或监护人)签名:椒  Ⅺ 刀 年 × 月X日
受理民警确

认 申请人 申

请理由序号

审批结果 (由

发准迁证部

门填写 )

□ 同 意 准迁证号码

□不同意 发准迁证时间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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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公

安分

局意

见

承办人

意见

签名 :

年  月  日

所 (队 )

领导意

见
签名 (盖公章)

年  月

公

局

见

市

安

意

承办人

意见

签名 :

年  月  日

科 (队 )

领导

意见
签名 :

年  月  日

处
(局 )

领导

意见
(盖公章 )

年  月
签名

注:如年龄不对请不要办理入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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